（交換至資訊教育科）
臺北市政府員工愛上網學校公務帳號申請表

	申請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	

	學校名稱
	

	聯絡人處室
	
	聯絡人職稱
	

	聯絡人姓名
	
	公務電話
(例如:27208889分機:2858)
	

	公務帳號
	 edu_        @mail.taipei.gov.tw
(請填學校網域名稱)

	備用電子信箱
（通知用）
	

	申請人核章
	主管核章
	機關管理員

（承辦人請勿填寫）

	
	
	

	完成時間
（機關管理員填寫）
	
	□ 已通知
　（機關管理員填寫）


說明:
(1) 本帳號申請表由系統管理人員(員工愛上網機關管理者)留存備查。
(2) 員工愛上網可查詢相關人員異動紀錄，請確實依作業時點核章（並請加註日期），以利後續資訊安全稽核作業。
(3) 帳號開通後，將一併啟用員工電子信箱。使用方式詳參「員工電子信箱使用說明手冊」。
